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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i)望塵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招
股章程（「招股章程」）；及(ii)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二四年年報」）。除文義另有所
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及二零二四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招股章程第377至378頁所披露，為管理本集團與最大股東或董事之間的任何
潛在利益衝突，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審查有關本集團（作為一方）與最大股東
或任何董事（作為另一方）之間任何利益衝突的任何事宜。

董事會謹此於二零二四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中就上述事宜向本公司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提供補充資料。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查是否存在有關本集團（作為一方）與最大股東或任何董事
（作為另一方）之間任何利益衝突的任何事宜。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二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直至二零二四年年報日期，本集團與最大股東或任
何董事之間並無利益衝突。

本補充公告所載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四年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且除上文所披露
者外，二零二四年年報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望塵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主席兼行政總裁
賈小東先生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賈小東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黃翔先生及李
欣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詹培勛先生、江雪穎女士及翟凱琪女士。


